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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及预防机制研究
李昊旻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300387；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趋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以“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为例，此

案在互联网上不断发酵，引起公众议论纷纷，值得注意的是三名凶手及被害人都是 13-14 岁的初中生。本文以“邯

郸初中生霸凌案”为例，结合未成年人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特点，从家庭、学校、社会以及未成年人自身

原因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进行探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事前预防措施及事后预防机制，希望能对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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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其特点

1.1 未成年人犯罪之现状分析

河北省邯郸市 3名初中生霸凌同学，随后将其残忍

杀害并抛尸于蔬菜大棚的案件冲上热搜并引起公众热

议。该事件的发生令人无比震惊与痛心，这不仅仅是一

起悲剧，更是对整个社会道德与法律底线的严重挑战。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也就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发布案情通

报，明确表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将依法追究故意

杀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 3人的刑事

责任。这一核准胜过千言万语，它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最

有力的打击和震慑，也是对人心最有力的安抚。但引发

思考的是，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年龄降低化的趋势，治理、

打击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牵动人心的重要课题。

随着社会快速的发展，从小在蜜罐里成长的未成年

人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对未成年人犯罪也要辩证地看

待，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实施严重犯罪、主观

恶性大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严惩；而对于犯罪较轻、

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可以宽大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

行为通常是一个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的过程，法治教育

要从娃娃时期开始抓起，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防患于未

然，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

1.2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据调查了解，未成年人犯罪以男性未成年人为主，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集中在13-16 岁，仗着自己是未成年

人为所欲为。随着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及网络传播速度

之快，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实施犯罪的

手段也变得多样化，甚至对于如何规避法律的制裁十分

“精通”。因此，本文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低龄化、

动机盲目化、过程暴力化等特点着手进行分析，并针对

这些特点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机制。

（1）年龄“低龄化”。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

阶段，存在叛逆心理实属正常，一些未成年人心性不定，

又加上受不良风气影响，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

外，一些社会不良现象通过网络、电视等迅速渗透到他

们的生活中，在猎奇心的驱使下，低龄未成年人的更易

被吸引入局，逐渐出现“传帮带”的形式，一般为高龄

的未成年人带着低龄人员实施犯罪行为，以致于未成年

人犯罪的低龄化现象更加突出。

（2）动机“盲目性”。未成年人心智仍处于成长

发育阶段，其违法犯罪动机也缺乏深思熟虑，常常是受

到诱发和刺激而不计后果的冲动行为。如“7.22 聚众斗

殴”案中王宇某凡、严某、张某亿等人在吃饭聊天时，

双方因为一些“小事”，在后续发生争执和辱骂后，在

“丢面子”的心理作用下，续而纠集人员私斗。挑事双

方均为未成年人，其心智不成熟，自我控制能力不强，

缺乏法律认知，已致以小事转变为大事，其违法犯罪动

机比较单纯、盲目。

（3）过程“暴力化”。 手持刑事责任年龄的免罪

金牌，未成年人在作案过程中肆无忌惮，往往运用最简

单粗暴的方式屡见不鲜，这种暴力手段给事主造成的损

失影响往往更为难控。除此之外，未成年人无法正确辨

别是非，喜欢求新鲜、寻刺激、讲义气，极易受网络游

戏中暴力思想影响，产生暴力犯罪之想法，未成年人一

时冲动就可能“激情犯罪”，从而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

“大错”。

2 未成年人犯罪之原因探究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自身原因

未成年人正处于心智成长发育的阶段，很容易受一

些不良行为的诱惑，又加上所受教育少、文化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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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较差，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此外，在未成年阶段容易感情用事，讲所谓“哥们义气”，

因其幼稚心理作祟容易冲动，无事生非，滋生出犯罪行

为的萌芽。另外，未成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我们

需要关注的，未成年人对除学习生活以外的世界富有好

奇心，渴望了解社会、接触社会，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由于未成年人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法治观念的

缺乏，很容易误入歧途。

2.2 家庭原因

家庭的教育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究其原因，其一，父母对子女过分地溺爱是未成年人犯

罪的“助燃剂”。父母对于子女的任何要求都予以满足，

让孩子逐渐形成成争强好胜的性格，一旦无法满足其过

高且无理的要求，他们往往会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进而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其二，简单粗暴的家教方式

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推力剂。”现如今竞争越来越激烈，

内卷严重，很多父母对孩子有过高的期待，便对孩子严

加管教，如果孩子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就以棍棒训斥，

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孩子便自暴自弃，

容易误入歧途。

2.3 学校原因

当前应试教育模式的应用，使某些学校对成绩靠前

的学生给予更多地关注，而对成绩靠后的同学予于“放

任自流”的态度。未成年人心智仍未发育完全，心思也

比较敏感，如果在校园中受到差别对待，很容易产生对

学校抵触情绪，进而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以致其更容

易沾染上不良行为，甚至踏入违法犯罪的歧途。此外，

有些学校重分数、轻品质的做法也是不予认同的，这使

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并不能引导未成年人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3 未成年人犯罪之预防机制思考

3.1 事前预防

未成年人为何会走上犯罪的道路，来自家庭、学校

的教育不严难辞其咎。家长和老师要及时识别到未成年

人不良行为的一些征兆，防微杜渐，以防其酿成大祸。

当家庭、学校教育缺失时，社会教育就应当承担起责任，

谨防未成年人深入违法犯罪行为的泥潭。因此，提前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需要未成年人提高自身修养，还

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加以培养、呵护，多方形成合

力，共同为未成年人创造文明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社会

氛围。

3.1.1家庭预防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的教育方法

以及自身形象是家庭凝聚力的核心。良好的家庭环境可

以帮助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对未成年人形成正

常的人格、作出正确的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如前文所

述，未成年人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得不到亲人的

重视，因此选择逃离家庭，在社会上流浪，进而成为违

法犯罪的高危人群。从这一角度来讲，家庭预防成为未

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明确培养

目标，尊重其想法自由，不宜采取过于激烈的严格管教，

以免其产生抵触情绪。对于叛逆期的未成年人，父母应

与其及时沟通，向积极方向引导，遇到问题与孩子一同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其充分的信任，并帮助其解

决困惑，加以引导，保护其心理、身体健康。

3.1.2学校预防

学校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二环境，学校在培养未成

年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学校应严格树立未成年人“什么该做，什

么不该做”的思想，严禁受不良思想影响使未成年人产

生违法犯罪的想法。从这一层面来讲，学校作为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的“第二道防线”，负有引导未成年人追求

美好人生，积极向往正能量的义务，具体预防思路如下：

首先，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监督，发现异常

行为时及时制止，帮助学生纠正其错误行为并进行正确

的方向引导。此外，学校应与学生家长加深联络，了解

学生家庭状况，及时了解学生家庭变故，做到“里应外

合”，构建“预防网络”，全方位引导学生远离犯罪，

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

其次，学校可以增加有关法律知识、道德伦理等方

面的课程，举办有关法律知识宣讲、安全知识竞赛等方

面的活动，将其融入到校园生活中，增强学生的法治意

识并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自觉，让法律知识深入学生心

中，从源头上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性，打造安全、

和谐的校园环境。

3.1.3社会预防

防治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性难题，

需要社会各界齐出力。社会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大环境，

只有创造一个和谐稳定、法律至上的社会环境，才能降

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社会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

“第三道防线”，要为未成年人顺利过渡到一个合格的

成年人保驾护航。

首先，娱乐场所是未成年人实施或参与不法行为的

多发场所。实践中一些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忽视《未

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以降低成本为目的，违法

招用未成年人，例如组织未成年人进行陪酒、陪唱等有

偿陪侍活动。甚至有些网吧、旅馆，违反法律规定，并

未询问未成年人父母的意见便允许其留宿。面对这种不

良风气，政府及公检法机关要加强对娱乐场所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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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活动，规范娱乐场所的营业制度，引

导娱乐场所经营者增强守法意识，切实落实从业人员实

名登记制度，不得接纳、雇佣未成年人，从源头治理侵

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情况发生，同时也预防未成年人在

娱乐场所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商家也应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不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关注社会福利

和法律规定，全社会共同为广大师生营造良好治安环境。

其次，未成年人近年涉嫌网络犯罪明显增多，未成

年人涉嫌的网络犯罪类型众多，人数庞大。因此，202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专门增设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专章，详细规范了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时的行为以及

相应的保护措施，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然而当下的网络里仍然随处可见色情、暴力，如

一些网页中，轻点鼠标便会随意跳转到一些色情链接，

连成年人常看此类链接也会引起躁动，对未成年人的刺

激和影响就更明显。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公检法

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对未成年重点群体给予更多关注，

针对网络不良信息泛滥等特点，坚持上下游犯罪同时打

击，多方阻断犯罪。

3.2 事后预防

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严峻，在未成年人犯罪

势头极其嚣张的情况下，刑法也成为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虽然已制定

了多项法律制裁措施，但其实际效果仍有待加强。因此，

既要对犯罪人施以必要的刑罚，又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阻

止其再次犯罪，与最高法提出的“标本兼治、惩防并举

“的理念相契合。

3.2.1必要的刑罚

如今，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使未成年人趋于早熟，

各种成人社会信息的输入，让他们在小小年纪就变得成

人化，就连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年龄也变得越来越

小。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法定最低刑事责

任年龄进行调整，在《刑法》第 17条新增第 3款规定，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在符合一定条件时也将成

为获刑主体，这也对未成年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的判决，是悲剧发生后人们最为

关注的，该案或成为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为 12 周岁后赋

予其现实意义的一案，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

3.2.2再犯预防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规定，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应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的原则，为了防止未

成年人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应结合其犯罪原因、

悔罪表现等综合考虑预防措施，将其想要再次实施犯罪

行为的想法扼杀在萌芽之中。

因此，对未成年人该预防的决不能“视而不见”。

对于仍有再次犯罪危险的未成年人要通过强制性的矫

治预防其再次犯罪，而对于再犯危险性小、主观恶性小

的未成年人可以予以开展社会上的帮教及家长、学校的

教育进行干预，完善政法机关与教育部门在预防工作上

的配合衔接机制，更好的与实际情况形成对接。此外，

未成年人的再犯预防还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诸多学科，这需要众多专业人员的加入才能将预防工作

的保护网越织越密，将未成年人犯罪的漏洞牢牢堵住，

谨防未成年人再次迈入违法犯罪行为的边缘。

4 结论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增多，《刑法修正

案（十一）》也因此附条件将法定责任年龄调整降低至

12周岁，刚刚发生的“邯郸初中生被害案”更是引发人

们的热议。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特点及成

因进行分析，从家庭、学校、社会层面入手，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一些现实化的预防机制建议，希望通过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有效遏制住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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